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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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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配售股份將於該協議日期後之第三個聯交所交易日（「完成日期」）進行交收。

終止：

倘於完成日期或之前，尚有任何配售股份並無按該協議規定代表 Jamplan (BVI)
交付，或尚未達致（或以書面豁免）任何上述條件，則賣方代理可全權酌情選擇
終止該協議，於此情況下，該協議將不再有效，惟於終止前或就有關終止而對
建滔化工及 Jamplan (BVI)產生之責任，以及該協議所訂明之其他責任則除外。

禁售期：

於直至該協議日期後90日止期間，Jamplan (BVI)、本公司或彼等各自之任何聯
屬公司概將不會要約發售、出售、訂約出售或授出任何購買期權或以其他方式
出售任何建滔積層板股份。

股權架構

下表載列 (1)於本公佈日期及於配售事項完成前；及 (2)於配售事項完成後及假
設所有配售股份均獲配售，建滔積層板之股權架構：

  緊隨配售事項完成後及
 於本公佈日期及 假設所有配售股份
 於配售事項完成前 均獲配售
 建滔積層板  概約  建滔積層板  概約
 股份數目   %  股份數目  %

本公司 2,243,050,500  74.77  2,083,050,500  69.44
建滔積層板公眾股東
 公眾人士 756,949,500  25.23  756,949,500  25.23
 承配人 －  －  160,000,000  5.33       

小計 756,949,500  25.23  916,949,500  30.56       

總計： 3,000,000,000  100  3,000,00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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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股份佔建滔積層板之現有已發行股本約5.33%。於進行配售事項前，本公司
直接或間接擁有2,243,050,500股建滔積層板股份之權益，佔建滔積層板現有已發
行股本約74.77%。緊隨配售事項完成後，並假設所有配售股份經已配售，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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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相信關連交易之條款誠屬公平合理，並按正常商
業條款訂立，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以下詞彙具有如下涵義：

「該協議」 指 本公司、Jamplan (BVI)及賣方代理所訂立日期為二
零零九年九月十八日之協議，據此，Jamplan (BVI)
委聘賣方代理促成配售股份之買方，所收取佣金
相當於總配售價之2.5%，總配售價乃以已售配售
股份數目乘以配售價釐定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Capital Research」 指 Capital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Company

「本公司」 指 建滔化工集團，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
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為建滔積㳋蓊 

指 Capital Research

 指 



– 6 –

「建滔積層板股份」 指 建滔積層板已發行股本中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
通股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配售事項」 指 根據該協議對配售股份作出配售

「配售價」 指 每股配售股份4.92港元

「配售股份」 指 Jamplan (BVI)根據該協議將予出售之160,000,000股
建滔積層板股份，佔建滔積層板已發行股本約
5.33%

「賣方代理」 指 高盛（亞洲）有限責任公司

「股東」 指 股份的持有人

「股份」 指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建滔化工集團

主席
張國榮

香港，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張國榮先生、陳永錕先生、鄭永耀先生、張


